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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从成员国收到的答复 

 

  奥地利 

 

[原件：英文] 

[2018 年 12 月 18 日] 

 

  问题(a).建立空间交通管理制度的计划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之间是否存在

着某种相互关联？ 

 

建立空间交通管理制度可以在许多领域加强空间活动的安全和可持续性，例如通过

改进有关空间态势认知的信息共享；加强登记程序；空间物体发射、在轨机动和再

入的通知机制；安全方面的规定；有关空间碎片的章程；以及环境方面的规定。 

虽然这一制度对于其适用范围提供法律上的确定性是重要的，但至为关键的是，它

允许必要的灵活性以适应技术的逐步发展，这些发展可能会使确定大气空间与外层

空间之间的固定界限变得更为棘手。 

因此，空间交通管理制度所涵盖活动的定义，似乎比建立外层空间的固定划界更为

重要。在这方面，似乎应当采取综合办法，确保全面涵盖空间活动，包括发射、在

轨运行和任务后处置。 

此外，空中交通管理和空间交通管理之间的密切协调看来对空中和空间交通的安全

至关重要，因为空间活动通常还包括从地球发射、穿越大气空间的运输以及重返。 

另外，在国际一级就未来空间交通管理制度的范围、内容和性质开展一次讨论，似

乎对于确保空间活动的安全和可持续性，避免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出现各行其是

的做法和规则极其重要。 

 

问题(b)-(g) 

 

请见载于文件 A/AC.105/1039/Add.9 的奥地利答复。 

 

  缅甸 

 

[原件：英文] 

[2018 年 12 月 28 日] 

 

  问题(a).建立空间交通管理制度的计划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之间是否存在

着某种相互关联？ 

 

是。缅甸认为，建立空间交通管理系统有助于管控尽量压缩对空间界无效的未来物

体数量增幅的进程。另一方面，只能在有了外层空间的清楚定义和划界之后，我们

才应当考虑制定空间交通管理的最佳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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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b).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与外层空间的定义

和划界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相互关联？ 

 

是。亚轨道飞行在外层空间进行，为时有限；此类飞行无法在轨道驻留，必须再入

地球大气层。因此，可以说此类飞行在外层空间区、近空间区和大气空间区运行，

一旦发生运行故障，很容易影响其他国家主权和大气空间。所以，亚轨道飞行与外

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有直接关系。 

 

  问题(c).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是否在

空间活动方面对各国及其他行动方切实有用？ 

 

明确、稳定和统一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将切实有助于有计划运行这类运载工具

的各国和其他行为体，但对缅甸尚不切实有用，因为缅甸的国家卫星系统还处于规

划阶段，目前没有亚轨道飞行的计划。 

 

  问题(d).如何界定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 

 

可以将这类飞行界定为为商业利益建造的未来空间运输工具，以希望出于娱乐目的

而到外层空间旅行的富人为对象。 

 

  问题(e).对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适用哪种法规

或者可适用哪种法规？ 

 

对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可适用航空法和空间法，因为

亚轨道飞行是在地球上方的这三个区内运行。此外，必须对之适用新兴和专门的航

空航天法制度。 

 

  问题(f).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对空间

法的逐步制定会有何影响？ 

 

根据空间界目前的技术发展，现有的空间法应当附加补充条文以便包容性地涵盖有

关亚轨道飞行的事项。 

因此，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将影响空间法的逐步

发展。 

 

  问题(g).请提出可在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亚轨道飞行法律定义

框架内审议的其他问题。 

 

缅甸愿提出应当在这一框架内考虑的如下若干问题： 

 (a) 启动亚轨道飞行的公司将如何在飞行过程中保证空间游客或参与者的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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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亚轨道飞行器应当经过多长时间才能进行下一次空间飞行？1 

 (c) 空间船在使用寿命内可以完成多少次空间飞行？ 

 (d) 有哪些与亚轨道飞行的安全和和平利用有关的方面可被纳入框架，同时又

不损害社会和空间各界？ 

 (e) 如果参与者在空间飞行期间受到伤害，有哪些保险或赔偿计划？ 

 

  巴基斯坦 

 

[原件：英文] 

[2019 年 1 月 7 日] 

 

  问题(a).建立空间交通管理制度的计划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之间是否存在

着某种相互关联？ 

 

鉴于空间技术最近的进展和进步，以及空间运输活动的迅速增加，同时考虑到空间

发射和再入的运载工具在空间运输活动过程中可能不得不飞越一个或多个国家的

空域，因此必须界定大气空间和外层空间之间的界限，从而可以明确区分大气空间

活动和外层空间活动。为建立空间交通管理制度，有必要界定这一制度的边界。 

 

  问题(b).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与外层空间的定义

和划界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相互关联？ 

 

如上所述，科学载荷和（或）载人运输工具在空间运输活动过程中可能到达外层空

间并可能飞越一个或多个国家的空域。因此，看来必须界定大气空间和外层空间的

界限。正在计划开展和实施轨道飞行的国家需要知道何时和何地适用与空间有关的

法律和规章，何时和何地适用与大气空间有关的法律和规章。巴基斯坦认为，可以

订立一项国际协定或框架，以界定商业空间活动（航天/轨道）在发射和从轨道重返

过程中的通行权的登记、授予和许可。 

 

  问题(c).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是否在

空间活动方面对各国及其他行动方切实有用？ 

 

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在将此类飞行与用于开

发和测试输送或放置武器系统的飞行区分开来方面是切实有用的。法律定义还将支

持制定亚轨道飞行的相关法律制度和（或）准则。 

 

  问题(d).如何定义科学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 

 

亚轨道飞行是在非常高的高度进行的飞行，可以到达外太空，但达不到完成一个或

多个环绕地球轨道所需的速度。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定义，

应列入有关科学有效载荷和平用途的规定。此类有效载荷不应包含任何可能协助某

__________________ 

 1 从缅甸收到的问题案文，原文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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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器系统或成为其一部分的任何武器或物体，或可能对空间或地球上的资产构成

威胁的任何物体。 

亚轨道飞行需要一种法律定义，但是，科学任务亚轨道飞行与人类空间飞行之间的

进一步区别可能基于具体标准，其中可能包括以下内容： 

 (a) 亚轨道飞行所有者关于亚轨道飞行的目的、目标和有效载荷的公开声明； 

 (b) 亚轨道飞行所有者关于完整飞行路径的公开声明； 

 (c) 亚轨道飞行所有者关于亚轨道飞行安全及其对其他国家的环境和其他影

响的评估和声明； 

 (d) 亚轨道飞行所有者的权利和义务； 

 (e) 受亚轨道飞行影响的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 

 

  问题(e).对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适用哪种法规

或者可适用哪种法规？ 

 

巴基斯坦认为，航空和航天部门的贡献对于建立亚轨道飞行的法律框架至关重要，

包括确定亚轨道飞行及其与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的关系，以及适用于此类任务的立

法类型（空域法）/空间条约），以便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全覆盖解决方案。在这方

面，外层空间事务厅以及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首要作用至为关键。 

 

  问题(f).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对空间

法的逐步制定会有何影响？ 

 

考虑到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在将此类飞行区分

于用于开发、试验、输送或放置武器系统的飞行方面是切实有用的，这一法律定义

将有助于拟订一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包括防止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等等

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 

 

  沙特阿拉伯2  

 

[原件：阿拉伯文] 

[2018 年 12 月 18 日] 

 

1. “亚轨道飞行”这一术语是指为科学任务和（或）载人运输而发射的运载工具，

其高度足以到达外层空间，即海拔 80 千米至 150 千米之间，但速度不足以实现绕

地轨道。因此，亚轨道飞行的定义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之间存在直接关系。需

要制定适用于此类飞行的监管框架。 

2. 亚轨道飞行器可被定义为可以用作空间飞行器的空气飞行器，或可以用作空气

飞行器的空间飞行器。为准确定义，必须根据国际法律文书以及管理空域和外层空

间的国家和国际规范确定所发射飞行器的任务。因此，沙特阿拉伯认为，需要制定

__________________ 

 2 从沙特阿拉伯收到的案文，原文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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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以便使各国和非国家行为者

在《关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华沙公约》、《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

的国际责任公约》（《责任公约》）和其他公约和原则为其规定的与赔偿责任有关的

权利和义务方面具有法律上的确定性。  

3. 沙特阿拉伯认为，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及其两个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讨论

亚轨道飞行的定义是适当的。沙特阿拉伯王国强调，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参与有关确

定赔偿责任的讨论是重要的。目前，由于外层空间尚未划定，因此无法确定亚轨道

飞行的定义。 

4. 用于科学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目的的亚轨道飞行是否合乎这个定义，随发射

飞行的任务而定，属于《华沙公约》（大气空间法），《责任公约》（外层空间法）、《营

救宇宙航行员、送回宇宙航行员和归还发射到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关于各国

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以及其他协

议和原则的范围之内。 

5. 在没有安全有效地管理此类飞行的框架的情况下，无法确定科学飞行任务和

（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对空间法逐步发展的影响。 

6. (a) 是，沙特阿拉伯王国同意讨论其他国家关于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的意见，

以便产生意见共识并达成令所有各方满意的协商一致解决方案。 

 (b) 从事亚轨道飞行的目的和原因多种多样，从而引发了关于空间旅行者的问

题（例如，他们是否是宇航员？）和关于穿越其他国家空域的飞行的问题。因此，

有必要拟订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界定亚轨道飞行以及在此类飞行期间开展

的活动的目标。需要拟订空间物体及其所开展的活动的法律定义，并需要建立关于

登记亚轨道空间物体的法律框架。 

 

 三. 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常设观察员收到的答复 

 

  安全世界基金会 

 

[原件：英文] 

[2018 年 12 月 18 日] 

 

  问题(a).建立空间交通管理制度的计划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之间是否存在

着某种相互关联？ 

 

不一定。空间交通管理制度的建立很可能会以国家为基础。建立此类制度的国家将

酌情界定航空法和空间法制度的适用性。 

 

  问题(b).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与外层空间的定义

和划界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相互关联？ 

 

不一定。用于旅游和科研的近期亚轨道飞行可能不会超出授权国的领空。授权此类

亚轨道飞行的国家将酌情确定航空法和空间法制度的适用性。将来，如果亚轨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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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点运输成为现实，可能会出现与国家国际义务有关的国际问题。但是，在出现严

重的法律问题之前，还有许多技术挑战需要解决。 

 

  问题(c).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是否在

空间活动方面对各国及其他行动方切实有用？ 

 

目前尚不清楚这样的定义如何有用。 

 

  问题(d).如何定义科学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 

 

可以通过审视若干国家的做法，找出共同要素的迹象加以定义。然而，到目前为止，

这项活动还没有发生，抽象的规范似乎是不可取的。 

 

  问题(e).对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适用哪种法规

或者可适用哪种法规？ 

 

各种国家空间立法制度可通过履行其国际义务的方式授权、监督和管理科学飞行任

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由于空间活动意味着国家责任，只要出现这种

活动，国家立法似乎就是管理这项活动最合乎逻辑的途径。 

 

  问题(f).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的亚轨道飞行的法律定义对空间

法的逐步制定会有何影响？ 

 

各国可能会界定其国家航空和空间法律制度在亚轨道飞行方面的适用范围。这将推

动国家航空和航天法的逐步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的共同做法可能会影响国

际空间法的逐步发展。 

 

  问题(g).请提出可在用于科学飞行任务和（或）载人运输亚轨道飞行法律定义

框架内审议的其他问题。 

 

目前我们没有任何建议。  
 


